附件2

广西大气环境状况

根据14个设区市的环境空气质量常规监测结果，2010年广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整体仍保持在二级水平。14个设区市中，达到国家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目标要求（达二级）的城市有13个，超过二级标准（达三级）的城市1个。与2009年相比，达标城市数量增加了1个。各城市环境空气综合污染指数（表示城市受污染程度的综合指标）范围为0.99～2.23，平均值为1.40，比2009年（1.47）下降了0.07。
“十一五”期间，广西城市环境空气二氧化硫平均污染水平呈现显著下降趋势，二氧化氮污染水平略有上升但上升趋势不显著，可吸入颗粒物污染水平呈现下降趋势；环境空气质量五年均达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有南宁市、桂林市、梧州市、北海市、防城港市、钦州市、百色市、贺州市、来宾市和崇左市10个城市。从城市环境空气污染特征上看，“十一五”期间，城市的主要污染物是颗粒物和二氧化硫，2006年以二氧化硫为首要污染物的城市有7个，到2010年降至5个。

